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下发的《关于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严格按照要求组织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乐程科技”）及有关中介机构对该反馈意

见进行了审慎的讨论、分析与核查，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到的意见逐项予以落实

并进行了书面回复。涉及需要其他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

机构分别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或补充意见。涉及需要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

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本次回复已经拟挂

牌公司审阅认可。 

本次反馈意见回复中，采用了以下简称： 

申请挂牌公司、公司、

本公司、乐程科技、股

份公司 

指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 指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办券商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乐程文化、乐程有限 指 杭州乐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乐航 指 杭州乐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程航 指 深圳市程航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维漾 指 杭州维漾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云浩 指 杭州云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期，近两年及一期 指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 

客舱娱乐系统、IFE 指 
In-flight Entertainment, 指在民航客机上为客舱内旅客提供电

影、娱乐、游戏、通讯等功能的系统 

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 指 
客舱娱乐系统的一种，硬件载体为便携式设备、以平板电脑

为主 

固定式客舱娱乐系统 指 
客舱娱乐系统的一种，硬件载体固定于民航客机上，包括椅

背式与悬挂式两种形式 

椅背式客舱娱乐系统 指 
固定式客舱娱乐系统的一种，硬件载体为飞机座椅后背上的

显示终端 

悬挂式客舱娱乐系统 指 
固定式客舱娱乐系统的一种，硬件载体为悬挂于飞机客舱内

的显示终端 

适航证 指 
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

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 

适航取证、适航认证 指 航空器产品和零件符合适航标准、取得适航证的过程 



现就反馈意见述及的问题按顺序向贵公司详细回复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问题。一方面公司存在大客户依赖,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份公司来自于前五名客户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0.7%、91.01%和 95.45%；另一方面，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份

的收入分别为 1725.33 万元、1860.34 万元和 272.92 万元，公司 2015 年 1-5 月

的收入下降幅度较大。（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合作模式，

补充说明并披露该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2）请公

司分析客户对象构成稳定性及未来变化趋势，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的行业与产品经

营特征；（3）请主办券商综合客户依赖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公司的风险

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公司的订单获取情况等等事项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报告期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合作模式、获取方式、交易

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及补充披露情况。 

（一）尽调程序及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访谈客户主管营销工作的负责人、走访乐程科技前五大客户与

前五大供应商、查阅乐程科技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协议等程序，并对公司营销、采

购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公司总经理进行访谈。 

（二）公司报告期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合作模式、获取方式、交

易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份公司来自于前五名客户的收入占全部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 90.7%、91.01%和 95.45%。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主要是



现阶段向乘客发放平板电脑、提供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服务的航空公司主要为国

内大中型航空公司，数量较少，且其中大部分航空公司已成为公司的客户。 

目前，全球最大的三个航空公司联盟为星空联盟、天合联盟和寰宇一家，航

空联盟可提供全球的航空网络，加强航空公司在国际间的联系，并使跨国旅客在

转机时更为方便。目前，国内航空公司中，加入星空联盟的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和

深圳航空，加入天合联盟的包括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和厦门航空。星空联盟和天

合联盟对其内部成员制定了服务标准，并形成了一套星级评价机制，而是否为旅

客提供客舱娱乐系统是联盟内星级评价机制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航空公司为

提升服务质量，获取更高的星级，将会向旅客提供客舱娱乐系统。由于加入航空

联盟的国内航空公司数量较少，且以大中型航空公司为主，故目前公司的客户集

中度较高。未来，随着加入航空联盟的国内航空公司的数量增加，公司的客户数

量也会有所增加，客户集中度将有所降低。 

报告期内，公司向客户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额达 10%的客户包括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航空广告有限公司、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空有限公司和 DigEcor, Inc。公司与该等大客户的主要

合作情况如下： 

（1）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的销售情

况如下：2013 年销售收入为 580.47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3.64%；2014

年销售收入为 767.2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41.24%；2015 年 1-5 月销售收

入为 129.0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47.28%。 

公司自成立起就专注于产品研发，2008 年公司的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方案

日渐成熟，因此公司参加了大量的行业内展会、论坛、学习研讨会，逐步与国内

外很多航空公司客舱娱乐系统业务的部门取得联系。南航是国内最大的航空公司

之一，2007 年正式加入天合联盟，伴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南航提升

客舱娱乐服务的需求强烈，而本公司提供的方案成熟，实施周期快、成本低，完

全符合南航的需求。南航经反复的对比与考察后，选定乐程科技作为其便携式客

舱娱乐系统的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就此建立并持续至今。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南航的合作模式为公司向南航销售第四代便携式客舱娱

乐系统终端及相应的零配件（主要包括充电更新一体柜、专用拖箱），以及提供

第四代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的运营维护，同时进行便携式娱乐系统的内容集成服

务。 

公司采用的定价策略为成本加成定价法，向客户进行投标时，一般会综合考

虑客舱娱乐系统的国际市场行业定价模式、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项目的运营成本、

难易程度及实施周期等因素进行报价。报告期内，公司向南航销售的硬件（充电

更新一体柜、拖箱、平板电脑）主要根据采购成本加一定的利润空间进行定价；

系统运营维护按照每台每月进行收费；系统更新、内容集成服务根据每次更新的

容量大小（单位：千兆）累进收费。 

（2）深圳市航空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航广告）系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航空）的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向深航广告的销售情况

如下：2013 年销售收入为 533.73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0.94%；2014 年

销售收入为 106.9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75%；2015 年 1-5 月销售收入

为 69.6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5.51%。 

公司在与南航等几家航空公司的合作都取得了成功，而航空业内公司数量较

少，航空公司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因此公司逐步在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

同时也通过展会进一步拓展了客户资源。深圳航空的总部位于深圳，而本公司在

深圳设有子公司，因此双方的沟通、联系较为方便，公司在多次拜访深航广告后

建立联系，通过项目招投标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深圳航空作为很有特色的地区性航空公司，对于客舱娱乐系统的要求更为个

性化、更为注重项目的效益性。报告期内公司向深航广告销售的硬件主要为平板

电脑及更新柜、电池等零配件，按照采购成本加一定利润进行定价。在软件与服

务方面，公司为深航广告进行定制软件的开发，根据项目运营成本、开发难度及

实施周期等因素进行报价，按照每个软件单独收费。 

（3）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向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航）的销售情况如下：

2013 年销售收入为 56.6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28%；2014 年销售收入

为 203.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0.96%；2015 年 1-5 月销售收入为 12.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4.54%。 

公司通过客舱娱乐系统行业展会展示公司开发的娱乐系统，在展会上与厦航

相关业务的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厦航对于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的需求，在

会后通过主动拜访、多次交流后展开合作。 

公司与厦航的合作模式为向其提供第四代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并提供后续

的内容更新、软件升级服务。公司向厦航的定价政策、销售方式与南航一致。 

（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上海航

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航）的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 2014 年，其中来自于东

航的销售收入为 197.94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10.64%；来自于上航的销售收

入为 181.12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74%。 

公司通过展会与东航建立联系并逐步发展为合作关系，而上航作为东航的全

资子公司，其业务展开会向东航看齐，因此当公司与东航签订合同后，上航立即

跟进，与本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为东航提供第三代、第四代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及内容集成

服务，为上航提供第二代、第四代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及内容集成服务。公司对

东航、上航的定价政策、销售方式参考南航的模式。 

（5）DigEcor, Inc 

报告期内，公司向DigEcor, Inc的销售情况如下：2013年销售收入为330.6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9.16%；2014 年销售收入为 342.8 万元，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为 18,43%；2015 年 1-5 月销售收入为 33.4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 12.26%。2013 年以前，公司通过浙江正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 DigEcor, 

Inc 出口；报告期初，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由公司自己负责向 DigEcor, Inc

的出口业务。 



DigEcor, Inc 是国际知名的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提供商，全球市场份额为

行业第一。乐程科技于 2009 年 4 月参加德国汉堡国际飞机内饰展览会，展示了

乐程自主研发的第二代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DigEcor, Inc 对乐程科技的产品

产生强烈的兴趣，双方在展会上初步建立起联系。此后，乐程科技与 DigEcor, Inc

各自到对方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并经过几个月磋商后，双方于当年正式建立合作关

系。 

报告期内，公司向 DigEcor, Inc 销售第二代、第三代便携式娱乐系统，并

进行软硬件的维护工作。由于 DigEcor, Inc 对于软硬件的质量要求较高，公司

需要为其进行定制，因此公司对于向 DigEcor, Inc 销售的软硬件价格在国内客

户的基础上有一定比例的增加。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公司报告期内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合作模式、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

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等信息，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业务与技术”

之“四、公司业务其他相关情况”之“（一）销售情况”之“3、报告期内对前五

名客户销售情况”中进行补充披露。 

二、公司客户对象构成稳定性、未来变化趋势及公司的行业与产

品经营特征分析及分析结论 

（一）公司履行的调查程序 

公司主要通过复核自身产品特性、总结自身客户的需求、归纳自身产品的特

征与自身产品与客户需求的契合度等方法分析客户对象构成的稳定性及变化趋

势。 

（二）分析过程 

1、客户对象构成稳定性分析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开发的公司，在该航空细分行业内

处于主导地位，公司的国内客户包括南航、国航、东航、深航、厦航等大中型航



空公司，国外客户为专业的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提供商 DigEcor, Inc。凭借专业

的研发能力与良好的服务，公司与主要客户均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因此客户

群体较为稳定。由于航空娱乐系统的垄断性，一般采用本公司产品的航空公司都

不会再考虑其他供应商的产品。因而，公司与航空公司建立的良好关系将会保证

客户的稳定性。 

目前，加入国际航空公司联盟的国内航空公司包括南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

东方航空、深圳航空、厦门航空，这些客户均已经成为本公司的主要客户。由于

航空公司联盟对其内部成员制定了服务标准，并形成了一套星级评价机制，而是

否为旅客提供客舱娱乐系统是联盟内星级评价机制的一项重要指标。联盟内的航

空公司为提升服务质量，获取更高的星级，都将会向旅客提供客舱娱乐系统。 

而国内从事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开发的公司只有乐程科技与喜乐航两家，喜

乐航为海航集团旗下公司，由于航空公司之间竞争关系的存在，国内其他航空公

司选用喜乐航的产品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乐程科技将会成为加入航空联盟的国内

航空公司的主要选择，客户的稳定性能够得到保证。 

2、客户对象未来变化趋势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份公司来自于前五名客户的收入占全部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 90.7%、91.01%和 95.45%，前五名客户占比均在 90%以上，其

原因主要是现阶段向乘客发放平板电脑、提供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服务的航空公

司主要为国内大中型航空公司，数量较少。小型航空公司由于未加入国际航空联

盟，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目前尚未向乘客提供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 

公司已经与国内大部分中小型航空公司都建立了联系，但多数航空公司由于

成本限制，项目进展较为缓慢。目前，公司正进一步加强与中小型航空公司的沟

通交流，力争逐步拓展公司的客户数量。未来，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提高

自身服务竞争力、降低服务成本，国内更多的航空公司将会选择加入全球航空联

盟，从而成为公司的潜在客户。 

此外，公司已经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签订了关

于 C919 大飞机固定式客舱娱乐系统研发的协议，公司正研发适用于 C919 大飞



机的固定式客舱娱乐系统，在 C919 正式投产后将为公司拓展客户群体。 

综上，公司未来的的客户对象仍将以现有的大中型航空公司为主，但将逐步

拓展中小型航空公司客户。 

3、符合公司的行业与产品经营特征的分析 

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国内航空公司，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2014 年民

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14 年底，我国共有运输航空公司 51 家，整体数

量并不多。而其中，有意愿与能力提供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的航空公司主要为加

入国际航空联盟的公司，数量则更为稀少，而这些航空公司大部分已成为本公司

的客户。因此，公司客户对象较少，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情况符合行业与产品经营

特征。 

（三）调查结论 

公司及主办券商认为，乐程科技的客户的稳定性能够得到保证，公司未来的

的客户对象仍将以现有的大中型航空公司为主，但将逐步拓展中小型航空公司客

户，同时，公司客户对象较少，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情况符合行业与产品经营特征。 

 

三、主办券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分析及核查意见。 

（一）主办券商履行的调查程序 

主办券商主要通过对公司业务人员的访谈、对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实地走访、

对公司销售合同及订单进行复核等程序评估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主办券商就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分析 

1、客户依赖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份公司来自于前五名客户的收入占全部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 90.7%、91.01%和 95.45%。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主要

是现阶段有能力和意愿向乘客发放平板电脑、提供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服务的航



空公司数量较少，主要为国内大中型航空公司，其中大部分航空公司已成为公司

的客户。作为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这一细分行业的先行者，公司已经与国内主要

的航空公司都建立起了广泛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合作较为顺畅。 

国内从事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开发的公司只有乐程科技与喜乐航两家，喜乐

航为海航集团旗下公司，由于航空公司之间竞争关系的存在，国内其他航空公司

选用喜乐航的产品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乐程科技将会成为国内航空公司的主要选

择。而对于加入全球航空联盟的航空公司来说，提供客舱娱乐系统是其提高服务

质量、获得更高星级评价的必要选择，因此客户的稳定性能够得到保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现实情况符合公司所在的行业与产品

经营特征，客户依赖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较小。 

2、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 

为应对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现有行业规模较小的风险，公司制定并执行了

以下的措施： 

第一、进一步加强与中小型航空公司的沟通交流，力争逐步拓展公司的客户

数量； 

第二、公司目前正在维护的平板电脑数量近 2 万台，公司正利用这 2 万台平

板电脑形成的平台效应，逐步拓展电子商务、广告等增值服务，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 

第三、公司凭借成立以来积累的适航取证经验与优秀的研发能力，将固定式

客舱娱乐系统的研发作为未来的重点，待 C919 大飞机项目正式投产后形成新的

赢利点。 

截至本反馈回复意见签署日，公司已经与厦门航空签订了飞机客舱平板上的

广告代理协议，由公司负责运营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的广告增值服务；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签订了关于 C919 大飞机固定式客舱娱

乐系统研发的协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将逐步向公

司提供研发补贴。公司为应对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现有行业规模较小的风险制

定的风险管理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公司的竞争优劣势 

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之中，具备如下竞争优势： 

第一、行业准入壁垒高，公司具备先发优势。公司是国内客舱娱乐系统行业

的先行者，特别是在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这一细分行业内，公司是主导企业。由

于客舱娱乐系统领域具有较高的行业准入壁垒，进入客舱娱乐系统行业需要长期

的技术积累并通过严格的适航认证工作。能否通过适航取证，通过适航取证周期

的长短是影响公司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公司自成立以来积累的经验使得公司具备

很大的先发优势，潜在竞争者要进入这一行业将面临着很高的准入壁垒，短期内

难以与公司竞争。 

第二、与国内航空公司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业内的先行者，公司已经

与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大部分为乘客提供便携式客舱娱乐系

统服务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使用了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由于航空娱乐系统的垄

断性，一般采用本公司产品的航空公司都不会再考虑其他供应商的产品。因而，

公司与航空公司建立的良好关系对于其他潜在竞争者来说是阻碍其进入本行业

的屏障。 

第三、全产业链的布局与整合。公司的业务涉足航空娱乐系统的全产业链，

涵盖航空娱乐通信系统的软件与硬件开发、适航取证工作、内容制作、版权购买、

广告与电子商务等，具备全产业链布局的优势，有助于在未来实现航空娱乐系统

的闭环，提供增值服务，形成一个高效的商业生态系统。 

公司的竞争劣势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小。虽然在国内便携式航空娱乐系统这一

细分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与国外的大型企业如松下航电和法国泰雷兹相比，

公司的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缺乏国外市场的销售渠道，很难在海外市场上

与国际巨头进行竞争。 

4、公司 2015 年 1-5 月业绩下滑原因 

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5 月份的收入分别为 1725.33 万元、1860.34

万元和 272.92 万元。2015 年 1-5 月收入下滑明显，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公司正在进行战略业务转型，较少进行硬件销售，主打软件产品。公



司成立自 2007 年，成立之时以便携式客舱娱乐系统为主要产品。当时市场上尚

无平板电脑，因此公司自己研发软硬件，向客户进行打包销售。但随着市场上平

板电脑的盛行、规格与性能的不断提高，公司开始采购市场上的平板电脑后灌装

进自主研发的系统后进行销售。但对外采购的平板电脑价格透明，利润率低，因

此公司逐步放弃自主采购平板电脑，而由航空公司负责采购后由乐程科技负责灌

装系统、安装软件。乐程正逐步从兼营客舱娱乐系统软硬件的公司转型为主营软

件与服务的公司。2015 年 1-5 月，公司未销售平板电脑，因此收入有所下滑。 

第二、公司业务存在季节性波动，收入主要来自下半年。公司客户主要是各

大航空公司，按照行业惯例，航空公司一般在每年的下半年集中进行采购，因此

公司的收入主要在下半年产生，上半年公司的主要收入主要为常规的系统升级、

内容更新服务。 

5、公司的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的经营具有季节波动性，上半年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系统升级、内容更新

服务，公司的主要收入产生于下半年，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签署日，公司在报告

期后正在开展的金额在 100 万以上的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相对方 金额（万元） 项目进展 

1 便携式娱乐系统 厦门航空 260 项目开发中

2 便携式娱乐系统内容集成 南方航空 180 准备投标 

3 C919 椅背式娱乐系统研发项目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上海航空测控

技术研究所 

175 项目研发中

4 客舱 WIFI 系统软件开发项目 深圳航空 110 项目开发中

5 东航餐车管理系统 东方航空 300 准备投标 

6 
便携式娱乐系统终端广告代理

合同 
厦门航空 - 项目开展中

7 合计 1025 - 

其中，关于上表列示的南方航空“便携式娱乐系统内容集成”项目和东方航

空“东航餐车管理系统”项目，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与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且公司在该类系统研发中拥有较为成熟的经验，预计公司中标的机会较大。 

从上表可知，公司的在手订单充足，2015 年 1-5 月收入下滑的原因主要在于



季节性波动与公司主动的业务转型，2015 年全年的盈利情况预计与 2014 年相似，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主办券商调查结论及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现实情况符合公司所在的行业与产品

经营特征，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较小。公司为应对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现有

行业规模较小的风险制定的风险管理措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在便携式客舱娱

乐系统细分行业内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公司在手订单充足，2015 年 1-5 月的

经营亏损系季节性波动和公司主动转型所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大客户依赖符合行业特征，2015 年 1-5 月的

亏损源于季节性波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请公司按照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要求补充披露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的职业履历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应的期间。 

【回复】 

公司已按照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要求补充披露了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的职业履历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应的期间。

具体补充披露情况如下所示。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之“（三）控股股东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杨良海，男，1976 年生，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00年 1月至2001年 7月，担任上海亿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2001

年 8 月至 2013 年 1 月，担任杭州彩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8 年 4 月

至 2014 年 7 月，担任杭州搜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 年 8 月至今，

担任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 1 月至今，担任北京一游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良海先生现任公司董事，任期 3 年，至 2018

年 7 月。”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之“（四）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吴斌珍，女，1977 年生，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2007 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毕业后回国至今，担任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师职务，现为副教授。吴斌珍女士现任公司董事，任期 3 年，至

2018 年 7 月。”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之“（五）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邓小明，男，1976 年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0

年 5 月至 2007 年 5 月担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2007 年 8 月至今担任乐

程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邓小明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期 3 年，

至 2018 年 7 月。 

马巍巍，男，1974 年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7 年

9 月至 1999 年 5 月，担任深圳赛格日立显示器有限公司质保部技术员。1999 年

6月至2000年 12月，担任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件部程序员。2001

年 1 月至 2002 年 12 月，历任凌力软件（深圳）有限公司软件部程序员、部门

经理。2003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历任新加坡 SociusPte Ltd 公司软件部程

序员、系统分析员、技术经理。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1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监事；2012 年 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马巍巍先生现担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 3 年，至 2018 年 7 月。”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杨良锦先生 董事 

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2

年12月至2006年5月，担任杭州彩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市

场部经理。2006年6月至2007年12月，担任浙江品购国际

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监。2008年8月至今，担任杭州彩程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3年7月至今，担

任杭州禅心阁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7

月至今，杨良锦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任期3年，至2018

年7月。 

金灵敏女士 监事会主席 

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2

年7月至2004年2月，担任富春山居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高级

客户关系文员。2004年3月至2004年6月，担任杭州花港海

航度假酒店大堂副理。2004年7月至2006年2月，担任富春

山居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客户关系主管。2006年3月至2006

年8月，担任北京北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会员部副经理。

2006年11月至2007年12月，担任浙江大学快威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知识资源部助理。2007年1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行

政部总监。金灵敏女士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3年，

至2018年7月。 

杨昌壮先生 监事 

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

年8月至2001年3月，担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工程

研究所系统工程师。2001年3月至2002年5月，担任浙大网

新宇通网络通讯有限公司研发部流媒体工程师。2002年5

月至2002年9月，担任上海美商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研发

部WEB工程师。2002年9月至2006年10月，担任杭州彩通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06年11月至2008年6月，担

任浙江浩影网络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08年6月至今任职

于杭州搜视网络有限公司，其中2008年6月至2014年7月担

任研发部首席技术官，2014年7月至今担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杨昌壮先生现任公司监事，任期3年，至2018年7月。

宋玉娟女士 监事 



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6

年6月至2007年8月，担任杭州彩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媒介

部数据分析员。2007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综合部经理。

宋玉娟女士现任公司监事，任期3年，至2018年7月。 

陈淑虹女士 财务总监 

女，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担任杭州彩通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会计。2010年12月至2014年1月，担任杭

州搜视网络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4年1月至今任职于本

公司，其中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担任财务经理，2015

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业务与技术”之“三、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关键资

源要素”之“（六）员工情况”之“4、核心技术人员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陈平宇先生 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2

年8月至2003年11月，担任博立码杰（深圳）有限公司研

发部工程师。2003年12月至2004年10月，担任深圳市卓为

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2004年11月至2009年3月，

担任深圳市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2009年4月

至2009年11月，担任深圳市晶泰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

师。2009年1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软件开发部经理。 

杨治学先生 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

年7月至2007年4月，担任重庆川仪控制仪表分公司研究所

技术员，2007年5月至2009年11月，担任深圳英蓓特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开发部硬件工程师，2009年12月至今，担任

公司硬件开发部经理。 

杨海军先生 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

年8月至2014年12月，担任恩斯迈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技

术支持部工程师。2015年1月至2009年3月，担任研祥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2009年4月至今，担

任公司生产部经理。 

 

3、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所需信息的来源、采集

过程、主要用途。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采

集相关信息、公开相关信息并利用相关信息营利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侵犯

他人权益、是否会导致法律纠纷或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其他不利影响、公司是否有

应对措施，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所需信息的来源、采集过程、

主要用途及补充披露情况 

（一）主办券商履行的调查程序 

主办券商主要通过访谈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及公司管理层、复核公司与主要产

品内容提供商签订的内容提供协议、查看公司向内容供应商的支付记录等方式进

行上述调查。 

（二）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所需信息的来源、采集过

程、主要用途 

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及系统内运行的软件均为公司自主研发，与

客舱娱乐系统相关的商标、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均为公司所有，不存在权属争

议。 

公司的客舱娱乐系统会根据航空公司的需求设计访问界面，提供的访问模块

主要包括视频（电影、短片等）、音乐、电子书（电子报刊、杂志、小说等）和

游戏等。公司并不会主动在客舱娱乐系统内提供视频、音乐、电子书、游戏等内

容，而是由航空公司向版权方自行采购版权或者委托本公司采购版权，再由本公

司负责编码并集成到公司开发的客舱娱乐系统之中。公司向乘客提供的内容有如



下两种来源： 

第一、由航空公司直接提供内容。航空公司需要在客舱娱乐系统提供电影、

短片、音乐、电子书等资料时，向版权方获取上述版权后提供给乐程科技。乐程

科技仅根据客户需求对该等信息资料进行转码并载入系统，不涉及该等信息资料

版权问题。公司与航空公司签订的客舱娱乐系统内容制作协议中已经约定，航空

公司须向乐程科技提供合法的节目内容，由该等节目内容版权引起的法律纠纷，

由航空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公司根据航空公司的需求采购版权。公司定期向航空公司提供电影、

短片、游戏、电子书等节目单，航空公司根据自身需求挑选节目后由乐程科技向

版权方进行版权采购后进行转码、集成到客舱娱乐系统之中。乐程科技通过该种

形式提供的内容均已经获得合法版权，不存在版权纠纷。 

乘客使用客舱娱乐系统终端时，无需进行注册或提供身份信息资料，可以根

据自身兴趣浏览系统中的视频、音乐、电子书、游戏等内容，公司在乘客使用客

舱娱乐系统的全过程中并不采集乘客信息或利用乘客信息进行营利。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业务与技术”之“四、公司业务其他相关

情况”之“（四）公司客舱娱乐系统所需的信息情况”中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二、主办券商及律师关于公司采集相关信息、公开相关信息并利

用相关信息营利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侵犯他人权益、是否会导

致法律纠纷或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其他不利影响的核查及核查意见 

（一）主办券商履行的调查程序 

主办券商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经营活动中采集、利用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

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



等法律法规； 

（2）核查了公司与航空公司签订的内容制作、版权购买合同，公司与版权

方签订的版权购买协议或授权使用合同； 

（3）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等公开网络查询公司是

否存在因侵犯他人商标、软件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知识产权引致的诉讼、

仲裁。 

（二）主办券商关于公司是否采集相关信息、公开相关信息并利

用相关信息营利的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 

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及系统内运行的软件均为公司自主研发，与

客舱娱乐系统相关的商标、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均为公司所有，不存在权属争

议。 

公司并不会主动在客舱娱乐系统内提供视频、音乐、电子书、游戏等内容，

而是由航空公司向版权方自行采购版权或者委托本公司采购版权，再由本公司负

责编码并集成到公司开发的客舱娱乐系统之中。经核查乐程科技与航空公司、内

容版权方签订的合同，由航空公司直接提供的内容由航空公司承担版权责任；公

司进行版权采购而提供的内容均已经获得版权方授权。 

乘客使用客舱娱乐系统终端时，无需进行注册或提供身份信息资料，可以根

据自身兴趣浏览系统中的视频、音乐、电子书、游戏等内容，公司在乘客使用客

舱娱乐系统的全过程中并不采集乘客信息或利用乘客信息进行营利。 

经网络公开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签署日，公司未发生因侵犯他人商标、

软件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知识产权引致的诉讼、仲裁。 

（三）主办券商及律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开发的客舱娱乐系统和相关软件均为自主研发，

客舱娱乐系统中的内容已得到合法授权，且乘客使用客舱娱乐系统时公司并不会

采集乘客信息，因此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过程中采集相关信息、公开



相关信息并利用相关信息营利的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因侵犯他人权益而产生法

律纠纷或其他影响公司经营的情形。 

经核查，律师认为：公司研发、制造的客舱娱乐系统过程中采集相关信息、

公开相关信息并利用相关信息营利的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因侵犯他人权益而产

生法律纠纷或其他影响公司经营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三、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分别列示。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

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

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本）。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票发行

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

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

件提交。 

【回复】 

（1）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

况”之“（一）挂牌股票情况”中补充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股份解限售已确认准确无误。 

（3）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已就所属行业归类按照上市公司、国民

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正确。 

（5）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

况”之“（一）挂牌股票情况”中补充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 

（6）公司和各中介机构已就历次修改的文件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7）公司和各中介机构逐项落实股转公司反馈意见，并会在规定时间内将



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告（如有）等

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8）公司和各中介机构已知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

会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

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9）公司及各中介等相关责任主体就公开披露的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内

容进行了仔细检查，未发现公开披露的文件中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10）本次回复不涉及需申请豁免披露情况。 

（11）主办券商将按照要求提供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

辑版本）。 

（12）公司不存在挂牌同时发行的情形。 

（13）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已提交延期回复申请，将尽快进行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有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

他重要事项。 

【回复】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

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公司不存在有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

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的法律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体董事关于《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 

杨良海吴斌珍邓小明 

 

 

 

 

 

马巍巍杨良锦 

 

 

 

 

 

 

 

 

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

章页） 

 

项目负责人：                                               

芦倩 

 

项目小组成员：                

    芦倩丁艺钱伟 

 

张梦夏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杭州乐程航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

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内核专员：                                               

国萱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